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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私人發展項目內提供的公眾設施」的意見書 

民主黨 

二零零九年二月十六日 

近期社會越來越關注由私人發展項目內提供的公眾設施所引發的問題，包括公共

空間的位置與設計﹑保養維修及管理﹑以及政府如何監察這些設施等等。雖然政

府在幾份資料文件內重申，由私人發展項目提供公眾設施能達到善用土地﹑達致

綜合規劃及適時提供公眾設施等政策目標，但近年多個有關公眾休憩空間個案均

反映現行政策有諸多漏洞，令公眾未能自由使用公眾休憩空間之餘，更會因為維

修和管理等問題令私人住宅項目的小業主受到影響。 

位置與設計 

政府公布合共三十六個設有公眾休憩空間的發展項目中，共有七個位於高層平

台，另外有五個位於地下高層或閣樓位置，這十二個公共休憩空間全部由私人住

宅項目提供。由於這些公眾休憩空間並非位於地面，有些更需要拾級而上，公眾

使用公眾休憩空間會顯得較困難。 

此外，位處平台的公眾休憩空間也會引起住宅項目的保安及管理問題，住宅項目

的平台多與住宅的樓層相連，有些屋苑設計則讓通往公眾休憩空間的升降機也可

停留在各個住宅樓層，因此，當公眾自由出入或使用公共休憩空間時，屋苑住戶

的安全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而且，有關物業的管理人員也需要管理公眾出入

公共休憩空間，令管理工作變得困難。民主黨相信，港灣豪庭的個案只是其中之

一，其他位於平台的公眾休憩空間在保安及管理上也會有不同程度的問題。 

雖然政府在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八日的發展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回應有關問題

時，表示不再將公眾休憩空間規劃在私人住宅項目之中。然而，除此以外，城市

規劃委員會在審批日後提供公眾休憩空間的發展項目時，應注意該空間與私人空

間之間的接連，在規劃上應優先將公共休憩空間設置於地面，以及檢視發展商如

何分隔及保安措施，確保私人空間與公共休憩空間能清楚劃分，避免引致保安及

管理問題，令市民可自由使用公眾休憩空間之餘，也可減低對該物業業主的影響。 

保養﹑維修與管理 

雖然政府指已有規定售樓書須提供樓宇資料包括政府租契主要條款，但現時售樓

書提供樓宇資料包括政府租契主要條款，當中很多只有英文條款，並使用一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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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理解字詞，以及沒有相應圖則解說，個別售樓書以細小字體刊載條款，使準買

家不易察覺，資料的發放也未夠齊全，不夠清晰，準買家難以從中明暸他們需負

的責任，特別為公眾設施如行人通道或公眾休憩用地的維修保養履行的責任。 

民主黨要求政府盡快檢討及修訂現時預售樓花同意方案的規定，要求設定統一的

標準、格式及義，包括字款大細，加入相應圖則等，以改善現時不清晰地方，使

準買家容易明白政府租契賦予業主所須負擔的法律責任，特別是提供、維修保養

公眾設施的責任。政府並須檢討監管網上樓書，及研究規定發展商及地產代理如

有提供網上推介或網上樓書服務，須於網上詳細披露政府租契及公共契約中業主

需負的法律責任，如同刊印的售樓書，以便利準買家能清晰地查看政府租契或公

共契約中業主需要履行的法律責任。 

另外，政府在資料文件內指出正訂定私人用地上公眾休憩空間的管理指引，協助

業主管理有關空間。其實，相比私人住宅項目，由商業發展項目提供的公眾休憩

空間的管理方式應更有彈性，容許不同的團體及人士在這些空間內進行展覽活動

或街頭表演，因此，民主黨建議，政府在訂定管理指引時應鼓勵發展商以象徵式

的收費將公眾休憩空間租借予不同藝術工作者﹑街頭表演者或非政府機構，鼓勵

他們使用該地舉行展覽活動或街頭表演，除可為本港提供更多活動及藝術平台

外，也可為該商業用地招來顧客及遊人。同時，政府應制訂獨立的投訴機制，處

理業主與活動舉辦者之間的糾紛。 

政府監察與執法 

雖然政府的資料文件指地政總署與屋宇署會在每項發展項目竣工後進行視察，審

核發展項目以確定土地契約或核准建築圖則內的所有規定已獲發展商履行後，才

會發出完成規定事項證明書或入伙紙，而且這兩個部門也會進行突擊巡查，以確

保業主持續履行有關義務。可是，早前由公眾休憩空間引發社會關注的其中一點

就是，有發展商利用出租公眾休憩空間予商業活動賺取場租收益，明顯有違「公

用契約」內的條款，包括業主不可把該等設施出租作其他用途以獲取利益，並妨

礙其他公眾人士使用這些設施。政府部門的突擊巡查未能遏阻業主違反「公用契

約」，反映出政府對現時的情況未有加以關注，政府應加強巡查，確保業主不會

以不同措施阻止公眾使用該公眾休憩空間，同時政府也應制訂罰則，以便對違反

「公用契約」的公眾休憩空間的業主起阻嚇作用。 

豁免土地契約內有關讓公眾使用私人土地上的公眾休憩空間的規定 

政府就是否豁免土地契約內有關讓公眾使用私人土地上的公眾休憩空間的規

定，提出合共五項原則，但政府卻未有基於這些原則進一步公佈詳細的評審標

準，使公眾無法得知政府實際上以什麼準則決定賦予豁免土地契約規定的權力，

以及其他個案不符合評審標準的原因。 

其後，政府雖補充文件陳述港灣豪庭個案獨特的原因，但仍未能釋除民主黨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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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位處私人屋苑平台的公眾休憩空間同樣能申請豁免的懷疑。早前民主黨的立法

會議員已提出不同私人屋苑的情況，證明港灣豪庭並非是惟一的特殊個案，因為

現時也有不少公共空間也在私人物業範圍內，但公眾難以使用這些休憩空間，政

府應將這些個案一併考慮，並交由區議會和公眾作公開討論，以訂立一個清晰的

豁免政策。 

事實上，現有的私人住宅的範圍內也有不少公眾休憩空間，有些建於私人住宅的

平台，也有位於私人土地的地下位置。這些公眾休憩空間的位置﹑設計﹑管理和

保養也會嚴重影響公眾能否方便使用，但政府卻只考慮十二個位處私人住宅平台

的公共空間個案，其中又只有港灣豪庭獲准贖回其設於平台上的公共空間，至於

位處在其他私人土地上的公眾休憩空間卻隻字未提，這種做法不但可能會使公眾

覺得不公，更可能會掀起法律訴訟。 

民主黨認為，政府應增加透明度，公佈豁免安排的原則和評審標準，同時應檢視

所有私人土地的公共空間個案，並向合資格的屋苑業主提供豁免安排，以確立清

晰的豁免及回購政策。若政府打算以恩恤理由，准許私人住宅回購公眾休憩空

間，則不應該只限在十二個私人屋苑平台的公共空間，而應該推而廣之，將所有

在私人土地上公共空間的個案，全部交予區議會及公眾討論。若有個案符合評審

標準，政府應該考慮讓物業業主提出同樣的豁免申請。 

 


